附件3
教职工优秀共产党员条件

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政治理论素质较高。

2、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够按照“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原则，爱岗敬业，工作成绩显著，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突出，在学院迎评促建的关键时刻表现积极。

3、宗旨观念强，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服务，克己奉公，乐于奉献，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员和群众中威信较高。

4、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规党纪和校规校纪，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自觉履行党员义务，按时按标准交纳党费。

5、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清正廉洁，群众威信高。

